「115年度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個案計畫財務審查計畫」委外案（案號：1151000073）計畫構想書
一、計畫緣起：
（一）計畫緣起
[bookmark: _Hlk225353841]本計畫依據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核定之「115年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經費編列與支用規範，針對相關輔導案件確認補助經費使用之合理性與合規性，爰規劃辦理「115年個案計畫財務審查計畫」，協助主管機關掌握計畫執行之財務狀況，並提升政府補助資源運用之透明度與管理效益。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旨在透過專業化之財務審查機制，辦理城鄉創生相關輔導案件之財務查核作業，針對本中心執行之115年度「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項下「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輔導個案，依契約約定委任第三方會計稽核及審計單位辦理經費查核作業，完成個案期中經費現地查核與輔導、個案結案經費現地查核並依查核結果出具期中與全程結案查核報告，確認補助經費之使用符合計畫規定及政府相關法規。
二、計畫項目及說明：
（一）現場帳務訪視（佔全案權重為85%）：需依帳務訪視結果出具受輔導個案之期中、全程結案查核報告。
	工作項目
	內容
	[bookmark: _Hlk225356907]個案總經費規模
	地創案件數

	現場帳務訪視
	落實受輔導業者專案計畫專款專用之規定
	· 未達200萬元
	29

	
	
	· 200萬元以上但未達300萬元
	5

	
	
	· 300萬元以上但未達400萬元
	1

	
	
	· 400萬元以上但未達500萬元
	－

	
	
	· 500萬元以上
	－

	總計(案件數)
	35


※上表件數為預估數，後續依實際個案總經費規模對應之件數進行款項追加減。
（二）財務查核作業說明（佔全案權重為5%）：制定「個案計畫簽約簡報」，解說各項費用報支規定、會計報表填報方式、專戶動支相關規定，並交付「會計科目編列原則及查核準則修訂建議」一式（含「會計報表excel設計」一式）。
（三）諮詢顧問（佔全案權重為10%）:針對輔導案簽約前之經費表進行確認，以及對計畫執行人員與受輔導業者的需求指派專責人員提供諮詢服務。
三、本計畫之主要部分。（佔全案權重為100%）
四、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
（一）現場帳務訪視：落實執行廠商專案計畫專款專用之規定，並提供專案廠商強化內部控制建議，從而發揮政府研發補助計畫提供廠商輔導款運用之綜效。
（二）諮詢顧問：提供申請各專案計畫辦公室相關作業諮詢及申請廠商會計作業電話諮詢服務，並配合管控各專案計畫執行進度以協助各計畫辦公室提升管控品質。
五、投標期限：公告首日起至115年4月14日下午17時30分止。
六、資格審標日期：115年4月15日上午10時00分於本中心行政室會議區。 
七、簡報日期時間：【待通知】。
八、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1,200,000元整(含稅)。
（二）本計畫經費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三）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四）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之次日起至民國115年12月12日。
（五）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六）廠商執行本案應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如有不符規定部分本中心將不予驗收核銷，廠商不得異議。
（7） 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1. 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2. 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本計畫經費或刪減本中心總經費或政策變，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
（八）得標廠商應於議價決標後10日（不含例假日）內依本中心規定之格式，檢送計畫書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